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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
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718）

要求覆核

聯交所根據第 13.24條所作出之決定

茲提述太和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九月二十一日之公告
（「該公告」），內容有關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根據聯交所證券上
市規則（「上市規則」）第6.01(3)條暫停買賣本公司股份之決定，原因為本公司未
能維持上市規則第 13.24條所規定的足夠營運水平，以保證其股份繼續上市（除
非本公司申請覆核該決定，否則該決定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起生效）（「該
決定」）。除另有規定者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使用者具有相同涵義。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二十三日，根據上市規則第2B.06(1)條及第2B.08(1)條，本公司
已要求將該決定轉交上市委員會（定義見上市規則）供其覆核（「覆核」）。謹此提
醒本公司股東（「股東」）及潛在投資者，覆核結果並不明朗。於等待覆核期間，
本公司股份將繼續買賣。

下文摘錄自聯交所達致該決定所考慮的因素：

1. 本公司股份自一九九五年以來一直於聯交所主板上市。本公司主要從事
以下業務：

(i) 貿易業務－包括買賣 (a)石化產品及金屬相關產品（於二零二零年五月
終止）及 (b)醫療設備（於二零一四年十月開始）；

(ii) 金融服務業務－包括 (a)證券投資；(b)不良債務資產管理；及 (c)其他金
融服務（均自二零一六年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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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物業投資（自二零一六年開始）；及

(iv) 採礦業務（於二零零九年收購）。

2.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本公司的控制權發生變動，及於有關控制權發生變動
後一年，本公司的業務規模已大幅縮減至低水平。本公司於二零一九年及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分別錄得最低收益 25.9百萬港元及
5.3百萬港元，及錄得重大虧損246.8百萬港元及55.3百萬港元。本公司已終
止買賣收益貢獻逾90%之石化產品及金屬相關產品。就本公司其他業務而
言，已大幅縮減至業務營運之最低水平，或根本並無業務營運。

貿易業務

買賣石化產品及金屬相關產品

3. 鑒於石油價格不可預測及石油產品需求減少，本公司已於二零二零年五
月終止該業務。

買賣醫療設備

4. 該業務的經營規模小，及其收益由二零一八年的40百萬港元大幅下降至二
零一九年的20百萬港元，並於該兩個年度內確認虧損。該業務之收益於截
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進一步減少至最低水平6.4百萬港元，
而分部虧損則為 1.0百萬港元。

金融服務業務

證券投資

5. 根據上市規則第 13.24(2)條，由於本公司並非為根據香港法例第 571章證券
及期貨條例主要從事受監管活動之銀行公司、保險公司或證券交易所，故
證券投資業務排除在第 13.24條評估之外。

不良債務資產管理

6. 該業務的經營規模已大幅縮減。該業務的收益呈下降趨勢，由二零一六年
的150百萬港元減少至二零一九年及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的零，並於二零一八年、二零一九年及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確認虧損。本公司已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悉數出售不良債務
資產及預計不良債務資產管理之規模將維持於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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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金融服務

7.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本公司已終止開展證券及資產管理服務。此外，自於
二零一八年悉數贖回以前貸款票據以來，本公司已不再從事任何貸款票
據投資業務。

物業投資業務

8. 自二零一七年本公司開始出售其投資物業起，本公司來自此業務分部的
收益已大幅減少。於二零一九年完成出售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酒店物
業後，本公司僅持有一個小型物業組合，包括本公司擬出售位於英國的一
棟連排別墅及四個住宅單位。此業務分部產生的收益已由二零一八年的95

百萬港元大幅減少至二零一九年的7百萬港元，並進一步減少至截至二零
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最低水平47,000港元。本公司擬收購中國、
香港及英國的其他高檔物業，但該計劃仍處於初步階段並仍具有不明朗
性。

採礦業務

9. 自二零零九年本公司收購以來，採礦項目一直處於勘探階段，原因為本公
司計劃僅在收益╱成本被證實將具有商業吸引力後方開始實際的採礦業
務及生產。有關採礦項目開始商業生產及引入潛在投資者及╱或策略採礦
合作關係方面均無具體計劃。

資產水平

10.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的總資產約為2,479百萬港元，主要包括
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879百萬港元、投資物業754百萬港元、銀
行結餘及現金 411百萬港元、結構性存款 275百萬港元及採礦權 121百萬港
元。該等資產無法支撐本公司足夠的營運水平。

倘聯交所上市委員會於覆核後維持決定，本公司的股份交易根據上市規則第
6.01(3)條可能會被暫停。根據上市規則第6.01A條，本公司將有18個月的補救期，
以證明其已重新遵守上市規則第13.24條，否則聯交所可能會取消本公司股份
的上市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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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遵照上市規則之規定另行作出公告。股東如對決定之影
響有任何疑問，務請取得適當之專業建議。

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局命
太和控股有限公司

行政總裁
鄺啟成

香港，二零二零年九月二十三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局包括以下董事：

執行董事： 獨立非執行董事：

鄺啟成先生（行政總裁） 高 濱博士
陳偉松先生 劉 艷女士
周志華先生 鄧竟成先生


